附件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表
	环节
	时间
	活动
	主要内容
	参加人员
	承办部门

	（一）学习
教育
听取
意见
	6月中旬
	参加两院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
	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中央纪委驻中科院纪检组组长、中科院党组成员李志刚作专题报告
	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和纪委委员以及中层以上干部
	组织人教处

	
	7月3日
	全体党员大会
	传达中央和中科院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
	全体在职党员、离退休支部书记、中层以上干部
	组织人教处

	
	7月15日
	参加全院教育实践活动视频动员大会
	白春礼同志作动员报告，中央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提出工作要求。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中层以上干部
	组织人教处

	
	7月26日
	党委会
	研究确定研究所的群众路线实施方案
	党委委员
	组织人教处

	
	7月中旬开始
	个人自学
	下发学习材料，认真开展自学。
	全体党员
	各党支部

	
	7月下旬
	白春礼院长到广州分院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听取白春礼院长就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提出的要求
	所长、党委书记及科学家代表
	

	
	8月上旬
	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活动
	围绕今年的主题和十二五发展规划，就中科院“创新2020”、改进工作作风、廉洁从业风险防控教育等问题进行学习和讨论，增强中层以上干部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全心全意创新为民、服务宗旨意识。
	所领导、纪委成员、所长助理、团队负责人、工会正副主席、各部门正副处长、党支部书记、团委书记
	纪检审办公室

	
	8月26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传达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相关要求及白春礼院长在中科院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研究所的实施方案。
	院督导组成员、分院领导、所党委委员、所领导、全体在职党员、离退休支部书记
	组织人教处

	
	9月中下旬
	深入调研，听取意见
	组织学习和宣传教育，召开不同层次、不同类别人员的座谈会和调研走访，并通过邮箱、所长接待日、支部民主生活会、统战工作座谈会、相互谈心等方式，广泛征求职工群众的意见。
	所党委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织人教处

	（二）查摆
问题
开展
批评

	10月上旬
	民主生活会相关准备工作
	结合第一环节基层调研、系列座谈会等情况，进一步梳理群众意见建议；参考相关学习材料开展自学，为专题民主生活会做好准备。
	所党委委员
	组织人教处

	
	10月中旬开始
	领导班子成员相互谈心
	通过相互谈心和逐一访谈等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广泛征求党员意见。
	所领导班子
	组织人教处

	
	10月中下旬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结合群众意见建议，对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对照中央八项规定、院党组“12项要求”、《廉政准则》各部门职能及个人职责，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所领导、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织人教处

	
	
	
	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党性分析和自我剖析，形成对照检查材料。
	全体党员干部，重点是所领导和党员中层干部
	组织人教处

	
	10月中下旬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围绕对照检查材料和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认真自我剖析，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所党委委员，邀请院督导组及分院领导参会
	组织人教处

	
	11月上旬
	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
	在规定范围通报民主生活会情况和对照检查材料。
	所党委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织人教处

	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11月上旬
	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
	针对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制定和落实整改方案、时间表。
	所党委委员、职能部门负责人
	组织人教处

	
	11月中旬

	完善若干长效机制
	1.健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和院党组“12项要求”定期督查上报制度；2.健全群众诉求反映渠道长效机制；3.完善反腐倡廉、风险防控制度等。
	所党委、所纪委
	组织人教处

	
	11月中下旬
	加强制度建设
	重点推进惩防体系建设、廉洁从业风险防控和内控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的办法和举措。
	所党委、所纪委
	组织人教处

	
	11月
下旬
	召开总结大会
	马隆龙书记作总结，院督导组领导讲话并对所党委及党委委员进行民主评议。
	院督导组成员、分院领导、所党委委员、所领导、全体在职党员、离退休支部书记
	组织人教处




